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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县“1·10”一般道路交通事故
调查报告

2025年1月10日上午9时29分许，永和县城内城西路南圪崂桥头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1人死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永和县人民政府组织县应急管理局、公安局、交通运输局、人社局、总工会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组成了事故调查组。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原则，经过现场勘查、询问谈话、调查取证，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查清了事故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事故处理和事故防范整改措施建议。
经永和县事故调查组综合分析，根据《山西省道路交通事故信息通报工作机制》第三条“涉及营运性车辆（公路客运、公交客运、出租客运、网络约车、旅游客运、租赁、教练、货运、危化品运输、工程救险、校车，以及包括企业通勤车在内的其他营运性车辆）”，晋LUG**号五菱牌轻型栏板货车，使用性质为非营运，核定载质量为490kg，不属于上述12类营运车辆，且事故发生时该车辆未从事道路运输，因此该起事故是一起非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bookmark: _Toc22566][bookmark: _Toc17811]一、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20431][bookmark: _Toc16546]（一）事故人员基本情况
1.张**，男，汉族，48岁，家住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南庄乡****，驾驶证号：142634************，准驾车型：C1，驾驶晋LUG**号五菱牌轻型栏板货车，联系方式：159********。
2.刘**（死亡），男，汉族，75岁，家住山西省永和县楼山乡****，身份证号：142634************，无证驾驶无牌照普通二轮摩托车，联系方式：无。
[bookmark: _Toc17211]（二）事故车辆基本概况
1.晋LU***号五菱牌轻型栏板货车，所有人：张**，住址：山西省永和县南庄乡****，使用性质：非营运，核定载人数：5人，核定载质量：490kg，注册日期：2013年7月11日，检验有效期至2025年1月。
2.无牌照普通二轮摩托车，所有人：刘***，住址：山西省永和县楼山乡****，使用性质：私用。
[bookmark: _Toc21107]（三）道路情况
现场位于永和县城内城西路南圪崂桥头，道路呈南北走向，南往地税局方向，北往林业局方向，沥青路面，路面完好，干燥，视线良好。道路东西两侧均为河道。
[bookmark: _Toc15942]二、事故主要经过
[bookmark: _GoBack]2025年1月10日09时29分，张**（身份证号：142634************，住址：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南庄乡********）驾驶晋LUG***号五菱牌轻型栏板货车，在永和县城内城西路南圪崂桥头倒车时，与沿城西路由北向南行驶的刘**（身份证号：142634142634************，住址：山西省永和县楼山乡******）无证驾驶的无牌照普通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刘***受伤，经医院救治无效于2025年1月11日05时31分死亡，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经调查，当事人称，其驾驶晋LUG***号五菱牌轻型栏板货车去城西路南圪崂桥头附近寻找车位倒车时发生事故，车上未载货物，未从事道路运输。
[bookmark: _Toc27791]三、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bookmark: _Toc4570]（一）事故应急处置过程
事故发生后，晋LUG***号五菱牌轻型栏板货车驾驶员张**立即拨打120和122求助，同时自发开展救援工作。接报后，公安交警部门及120医护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事故救援工作，将受伤人员送往医院救治。公安交警部门对现场进行勘查、拍照、画现场图，并对当事人进行询问。
[bookmark: _Toc16689]（二）人员伤亡情况
2025年1月10日09时29分，事故受伤人员刘**送往永和县人民医院抢救室抢救，2025年1月11日05时31分经抢救无效死亡。
根据晋龙司鉴所【2025】病鉴字第019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刘**符合交通事故导致的颅脑损伤死亡。
[bookmark: _Toc1655]（三）应急救援评估
在人员救援方面，事故发生后，晋LUG***号五菱牌轻型栏板货车驾驶员张**第一时间拨打120和122求助，同时自发开展救援工作。未造成不良舆论，总体处置情况良好。
[bookmark: _Toc27127]四、事故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24046]（一）直接原因
张**驾驶机动车未按规定倒车是造成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
刘**无证驾驶无牌照机动车未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是造成此次事故的次要原因。
[bookmark: _Toc15702]（二）责任划分
张**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机动车倒车时，应当查明车后情况，确认安全后倒车。不得在铁路道口、交叉路口、单行道、桥梁、急弯、陡坡或者隧道中倒车。”之规定，应负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
刘**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遇有交通警察现场指挥时，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第十九条第一款“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第十一条第一款“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悬挂机动车号牌，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并随车携带机动车行驶证”之规定，应负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
[bookmark: _Toc26917]五、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处理建议
张**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发生致一人死亡，负主要责任，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涉嫌交通肇事罪，于2025年3月19日被永和县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于2025年7月21日被永和县公安局依法取保候审。于2025年9月3日移送审查起诉。
[bookmark: _Toc21463]六、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
该起事故的发生教训极为深刻，对于日常驾驶车辆、普通二轮摩托车出行的驾驶人员具有十分深刻的警示教育作用，驾驶车辆出行应当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定。
完善城西路道路安全设施，对该路段增设警示标志。深化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严查辖区内各类道路交通违法违章行为，加大酒驾、无证、无牌、摩托车不戴头盔等行为的查处力度。
[bookmark: _Toc9425]七、事故教训
此次事故清晰表明，双方交通违法行为共同导致了风险升级。轻型栏板货车驾驶员未按规定倒车，忽视了倒车过程中对周边环境的充分观察与安全操作规范，作为事故主要原因，直接埋下了碰撞隐患；而刘某无证驾驶无牌照机动车且未佩戴安全头盔，本身已违反基本交通法规，且通行时未恪守“确保安全、畅通”原则，进一步加剧了事故发生的可能性。这一教训警示所有交通参与者：机动车驾驶员必须严格遵守操作规范，尤其是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倒车等高危操作更需谨慎；同时，任何人均不得触碰“无证驾驶”“驾驶无牌车辆”等法律红线，通行中始终将安全放在首位，才能从根本上防范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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